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67號

原      告  邱坤潭  

            邱秀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志諄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邱坤定  

訴訟代理人  徐筱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於新竹市○○段○○○地號土地，依附表二所載登記內

容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供原告永久通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五分之四被由告負擔，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將坐落於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

載登記內容設定不動產役權（下稱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

原告（其中使用方法原載名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

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嗣於民國113年8月5

日具狀變更附表內容，將使用方法改為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

所示方法，經核原告上開所為，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而為

請求，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坐落於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需

役地）為原告（原告邱坤潭部分係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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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信男名下）與訴外人所共有，毗鄰系爭需役地之系爭供役

地則為被告所有。兩造與訴外人邱坤城為解決家族間之財產

紛爭，以釐清家產分配，而在邱坤城對被告提起之另案即本

院109年度訴字第188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0號

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中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

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其中第7條約定「系爭

供役地由被告取得全部所有權，惟被告應將系爭供役地整筆

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原告邱坤潭、邱秀雄及邱坤城等3人

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等語。

惟此所謂血緣關係是否僅指血親，定義不明確，將致原告之

配偶無法使用系爭供役地，有其不合理之處，應認系爭協議

書之內容係指「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始符合

當事人之真意。詎被告遲未遵守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將系爭

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予原告，且於系爭供役地上放置

障礙物阻止原告使用系爭供役地，顯有違系爭協議書之約

定，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

將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登記內容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

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邱坤城為兄弟關係，因系爭供役地之部分

土地原即作為兩造、邱坤城出通行之道路使用，且於各家停

車空間不足時，被告對於其他兄弟於系爭供役地道路附近停

放車輛並無反對之意思，基於不改變現況之考量，被告於10

4年11月11日調解時，乃同意原告及邱坤城通行系爭供役地

及停車使用，另慮及系爭供役地道路僅供兩造、邱坤城及其

家人通行使用，非不特定人得進出使用，故限制不得讓無血

緣關係停放車輛。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被告對通行地

役權亦無認識，又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且被

告之女兒即證人邱貴英叫被告簽署，被告遂以此為本，於未

確認內容情況下即於系爭協議書上簽名，然證人邱貴英並無

親眼見聞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內容，而依被告之真意，被

告僅同意原告、邱坤城依現況通行系爭供役地及停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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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縱認原告得於

系爭供役地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之內容應為地租：

原告各應自104年起，每年支付地價稅之1/4予被告。另關於

使用方法：供原告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

停放車輛，是原告主張使用方法設定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

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顯已逾越雙方

約定內容而無理由，且該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應不影響系爭

供役地所有權人使用之權利。且被告放置物品於系爭供役地

上亦無礙通行之目的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需役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供役地之所

有權人，兩造在另案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簽立系

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提供自身所有系爭供役地，供原告做

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等情，

業據提出系爭需役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

系爭協議書、另案二審民事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

上字第270號民事判決）等件影本為佐（見本院卷第23至53

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系爭供役地之公務用謄本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

事實，先可認定。

　㈡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役權設

定，有無理由？

　⒈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

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

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

分別定有明文。

　⒉觀兩造系爭協議書第7條約定：「關於坐落新竹市中隘段第8

06土地，由邱坤定取得全部所有權，惟邱坤定應將新竹市中

隘段第806土地整筆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邱坤城、邱坤

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有關設定相關稅務、代書

等費用由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負擔。自104年以後（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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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年）之地價稅，應由邱坤定、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平

均分擔。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見本院卷第44

頁），可知兩造當初約定被告應設定系爭供役地整筆地役權

給原告及邱坤城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惟不得讓無血緣關係

停放車輛等情，被告雖辯稱：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

設定，且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是上開協議書內容並非

被告真意，被告真意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

權等語，惟觀證人邱貴英證稱：當時兩位見證人，被告律師

是林敬哲律師，當初協議書應該是由雙方律師提出來得，我

不曉得等語（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觀系爭協議書上

確實有林敬哲律師簽名，應可認定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所

委任律師為林敬哲律師，且該份協議書是經由兩造雙方律師

仔細審閱後再由兩造達成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殊難想像如被

告所言並不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何況證人邱貴英證稱：

事後我爸問我說為什麼對方要給我錢，我說我也不知道，所

以我才認為我爸沒有看過這個協議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25

頁），亦可知證人邱貴英認為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是由

事後被告行為所推定，而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並不知悉系爭

協議書之內容。依上開規定，被告自應依兩造約定系爭協議

書之內容，將系爭供役地全部設定不動產役權給原告使用。

　⒊原告主張應依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記載方法設定不動產役

權登記予原告等語，惟觀系爭協議書第7條兩造約定之內容

既已明顯約定供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

用及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自該以此為不動產役權登

記內容，至於被告雖曾答辯停車時協議上有說只限制給親屬

關係之人停，並沒有說要設定不動產役權等語（見本院第90

頁），惟被告僅是在說明當初討論時曾有說限制給親屬關係

之人且未有將停車設定不動產役權之論述，尚不足以以此認

定兩造當初簽訂系爭協議書時即有包括到親屬範圍，是原告

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應予駁回。原告既是依系爭契約書

之約定而為請求，其請求被告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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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約定內容相符，是原告請求被告告於系爭供役地不動產

役權登記內容應如附表二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請求被告將系爭

供役地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役權，供原告永久通行，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又本件

雖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然原告請求被

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

依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其已

為意思表示，性質上不宜假執行，自不予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附表一

供

役

土

地

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

建築

用地

580.76平方公

尺

全部

需

役

土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

建築

總面積：226.

9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

產權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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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地

標

示

用地 需 役 土 地 面

積 ： 56.7375

平方公尺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以及其親屬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

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不得讓無親屬關

係之人停放車輛　 

供

役

土

地

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

建築

用地

580.76平方公

尺

全部

需

役

土

地

標

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

建築

用地

總面積：226.

95平方公尺；

需 役 土 地 面

積 ： 56.7375

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

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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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之人

停放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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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67號
原      告  邱坤潭  
            邱秀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志諄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邱坤定  
訴訟代理人  徐筱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於新竹市○○段○○○地號土地，依附表二所載登記內容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供原告永久通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五分之四被由告負擔，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將坐落於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登記內容設定不動產役權（下稱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其中使用方法原載名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嗣於民國113年8月5日具狀變更附表內容，將使用方法改為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示方法，經核原告上開所為，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而為請求，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坐落於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需役地）為原告（原告邱坤潭部分係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邱信男名下）與訴外人所共有，毗鄰系爭需役地之系爭供役地則為被告所有。兩造與訴外人邱坤城為解決家族間之財產紛爭，以釐清家產分配，而在邱坤城對被告提起之另案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88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0號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中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其中第7條約定「系爭供役地由被告取得全部所有權，惟被告應將系爭供役地整筆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原告邱坤潭、邱秀雄及邱坤城等3人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等語。惟此所謂血緣關係是否僅指血親，定義不明確，將致原告之配偶無法使用系爭供役地，有其不合理之處，應認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係指「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始符合當事人之真意。詎被告遲未遵守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將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予原告，且於系爭供役地上放置障礙物阻止原告使用系爭供役地，顯有違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登記內容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邱坤城為兄弟關係，因系爭供役地之部分土地原即作為兩造、邱坤城出通行之道路使用，且於各家停車空間不足時，被告對於其他兄弟於系爭供役地道路附近停放車輛並無反對之意思，基於不改變現況之考量，被告於104年11月11日調解時，乃同意原告及邱坤城通行系爭供役地及停車使用，另慮及系爭供役地道路僅供兩造、邱坤城及其家人通行使用，非不特定人得進出使用，故限制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被告對通行地役權亦無認識，又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且被告之女兒即證人邱貴英叫被告簽署，被告遂以此為本，於未確認內容情況下即於系爭協議書上簽名，然證人邱貴英並無親眼見聞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內容，而依被告之真意，被告僅同意原告、邱坤城依現況通行系爭供役地及停車使用，實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縱認原告得於系爭供役地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之內容應為地租：原告各應自104年起，每年支付地價稅之1/4予被告。另關於使用方法：供原告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是原告主張使用方法設定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顯已逾越雙方約定內容而無理由，且該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應不影響系爭供役地所有權人使用之權利。且被告放置物品於系爭供役地上亦無礙通行之目的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需役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供役地之所有權人，兩造在另案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提供自身所有系爭供役地，供原告做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等情，業據提出系爭需役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系爭協議書、另案二審民事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0號民事判決）等件影本為佐（見本院卷第23至53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系爭供役地之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可認定。
　㈡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有無理由？
　⒈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觀兩造系爭協議書第7條約定：「關於坐落新竹市中隘段第806土地，由邱坤定取得全部所有權，惟邱坤定應將新竹市中隘段第806土地整筆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有關設定相關稅務、代書等費用由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負擔。自104年以後（含104年）之地價稅，應由邱坤定、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平均分擔。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見本院卷第44頁），可知兩造當初約定被告應設定系爭供役地整筆地役權給原告及邱坤城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惟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等情，被告雖辯稱：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且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是上開協議書內容並非被告真意，被告真意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等語，惟觀證人邱貴英證稱：當時兩位見證人，被告律師是林敬哲律師，當初協議書應該是由雙方律師提出來得，我不曉得等語（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觀系爭協議書上確實有林敬哲律師簽名，應可認定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所委任律師為林敬哲律師，且該份協議書是經由兩造雙方律師仔細審閱後再由兩造達成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殊難想像如被告所言並不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何況證人邱貴英證稱：事後我爸問我說為什麼對方要給我錢，我說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認為我爸沒有看過這個協議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亦可知證人邱貴英認為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是由事後被告行為所推定，而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並不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依上開規定，被告自應依兩造約定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將系爭供役地全部設定不動產役權給原告使用。
　⒊原告主張應依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記載方法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等語，惟觀系爭協議書第7條兩造約定之內容既已明顯約定供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及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自該以此為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至於被告雖曾答辯停車時協議上有說只限制給親屬關係之人停，並沒有說要設定不動產役權等語（見本院第90頁），惟被告僅是在說明當初討論時曾有說限制給親屬關係之人且未有將停車設定不動產役權之論述，尚不足以以此認定兩造當初簽訂系爭協議書時即有包括到親屬範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應予駁回。原告既是依系爭契約書之約定而為請求，其請求被告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應與兩造約定內容相符，是原告請求被告告於系爭供役地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應如附表二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請求被告將系爭供役地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役權，供原告永久通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又本件雖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然原告請求被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依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其已為意思表示，性質上不宜假執行，自不予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附表一
		供役土地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建築用地

		580.76平方公尺

		全部



		需役土地標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建築用地

		總面積：226.95平方公尺；需役土地面積：56.737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以及其親屬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　 

		


		


		


		












附表二
		供役土地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建築用地

		580.76平方公尺

		全部



		需役土地標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建築用地

		總面積：226.95平方公尺；需役土地面積：56.737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之人停放車輛。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67號
原      告  邱坤潭  
            邱秀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志諄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邱坤定  
訴訟代理人  徐筱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於新竹市○○段○○○地號土地，依附表二所載登記內容設
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供原告永久通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五分之四被由告負擔，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將坐落於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
    登記內容設定不動產役權（下稱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
    告（其中使用方法原載名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
    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嗣於民國113年8月5日
    具狀變更附表內容，將使用方法改為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
    示方法，經核原告上開所為，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而為請
    求，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坐落於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需役
    地）為原告（原告邱坤潭部分係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邱
    信男名下）與訴外人所共有，毗鄰系爭需役地之系爭供役地
    則為被告所有。兩造與訴外人邱坤城為解決家族間之財產紛
    爭，以釐清家產分配，而在邱坤城對被告提起之另案即本院
    109年度訴字第188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0號請
    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中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
    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其中第7條約定「系爭供
    役地由被告取得全部所有權，惟被告應將系爭供役地整筆全
    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原告邱坤潭、邱秀雄及邱坤城等3人作
    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等語。惟
    此所謂血緣關係是否僅指血親，定義不明確，將致原告之配
    偶無法使用系爭供役地，有其不合理之處，應認系爭協議書
    之內容係指「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始符合當
    事人之真意。詎被告遲未遵守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將系爭供
    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予原告，且於系爭供役地上放置障
    礙物阻止原告使用系爭供役地，顯有違系爭協議書之約定，
    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將系
    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登記內容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
    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邱坤城為兄弟關係，因系爭供役地之部分
    土地原即作為兩造、邱坤城出通行之道路使用，且於各家停
    車空間不足時，被告對於其他兄弟於系爭供役地道路附近停
    放車輛並無反對之意思，基於不改變現況之考量，被告於10
    4年11月11日調解時，乃同意原告及邱坤城通行系爭供役地
    及停車使用，另慮及系爭供役地道路僅供兩造、邱坤城及其
    家人通行使用，非不特定人得進出使用，故限制不得讓無血
    緣關係停放車輛。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被告對通行地
    役權亦無認識，又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且被
    告之女兒即證人邱貴英叫被告簽署，被告遂以此為本，於未
    確認內容情況下即於系爭協議書上簽名，然證人邱貴英並無
    親眼見聞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內容，而依被告之真意，被
    告僅同意原告、邱坤城依現況通行系爭供役地及停車使用，
    實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縱認原告得於
    系爭供役地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之內容應為地租：
    原告各應自104年起，每年支付地價稅之1/4予被告。另關於
    使用方法：供原告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
    停放車輛，是原告主張使用方法設定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
    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顯已逾越雙方
    約定內容而無理由，且該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應不影響系爭
    供役地所有權人使用之權利。且被告放置物品於系爭供役地
    上亦無礙通行之目的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需役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供役地之所
    有權人，兩造在另案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簽立系
    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提供自身所有系爭供役地，供原告做
    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等情，
    業據提出系爭需役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
    系爭協議書、另案二審民事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
    上字第270號民事判決）等件影本為佐（見本院卷第23至53
    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系爭供役地之公務用謄本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
    事實，先可認定。
　㈡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
    ，有無理由？
　⒈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
    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
    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
    分別定有明文。
　⒉觀兩造系爭協議書第7條約定：「關於坐落新竹市中隘段第80
    6土地，由邱坤定取得全部所有權，惟邱坤定應將新竹市中
    隘段第806土地整筆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邱坤城、邱坤潭
    、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有關設定相關稅務、代書等
    費用由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負擔。自104年以後（含104
    年）之地價稅，應由邱坤定、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平均
    分擔。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見本院卷第44頁）
    ，可知兩造當初約定被告應設定系爭供役地整筆地役權給原
    告及邱坤城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惟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
    車輛等情，被告雖辯稱：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
    ，且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是上開協議書內容並非被告
    真意，被告真意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等
    語，惟觀證人邱貴英證稱：當時兩位見證人，被告律師是林
    敬哲律師，當初協議書應該是由雙方律師提出來得，我不曉
    得等語（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觀系爭協議書上確實
    有林敬哲律師簽名，應可認定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所委任
    律師為林敬哲律師，且該份協議書是經由兩造雙方律師仔細
    審閱後再由兩造達成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殊難想像如被告所
    言並不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何況證人邱貴英證稱：事後
    我爸問我說為什麼對方要給我錢，我說我也不知道，所以我
    才認為我爸沒有看過這個協議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
    ，亦可知證人邱貴英認為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是由事後
    被告行為所推定，而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並不知悉系爭協議
    書之內容。依上開規定，被告自應依兩造約定系爭協議書之
    內容，將系爭供役地全部設定不動產役權給原告使用。
　⒊原告主張應依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記載方法設定不動產役
    權登記予原告等語，惟觀系爭協議書第7條兩造約定之內容
    既已明顯約定供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
    用及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自該以此為不動產役權登
    記內容，至於被告雖曾答辯停車時協議上有說只限制給親屬
    關係之人停，並沒有說要設定不動產役權等語（見本院第90
    頁），惟被告僅是在說明當初討論時曾有說限制給親屬關係
    之人且未有將停車設定不動產役權之論述，尚不足以以此認
    定兩造當初簽訂系爭協議書時即有包括到親屬範圍，是原告
    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應予駁回。原告既是依系爭契約書
    之約定而為請求，其請求被告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應與
    兩造約定內容相符，是原告請求被告告於系爭供役地不動產
    役權登記內容應如附表二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請求被告將系爭
    供役地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役權，供原告永久通行，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又本件
    雖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然原告請求被
    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
    依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其已
    為意思表示，性質上不宜假執行，自不予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附表一
供役土地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建築用地 580.76平方公尺 全部 需役土地標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建築用地 總面積：226.95平方公尺；需役土地面積：56.737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以及其親屬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　      


附表二
供役土地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建築用地 580.76平方公尺 全部 需役土地標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建築用地 總面積：226.95平方公尺；需役土地面積：56.737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之人停放車輛。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67號
原      告  邱坤潭  
            邱秀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志諄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邱坤定  
訴訟代理人  徐筱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於新竹市○○段○○○地號土地，依附表二所載登記內容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供原告永久通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五分之四被由告負擔，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將坐落於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登記內容設定不動產役權（下稱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其中使用方法原載名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嗣於民國113年8月5日具狀變更附表內容，將使用方法改為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示方法，經核原告上開所為，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而為請求，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坐落於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需役地）為原告（原告邱坤潭部分係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邱信男名下）與訴外人所共有，毗鄰系爭需役地之系爭供役地則為被告所有。兩造與訴外人邱坤城為解決家族間之財產紛爭，以釐清家產分配，而在邱坤城對被告提起之另案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88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0號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中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其中第7條約定「系爭供役地由被告取得全部所有權，惟被告應將系爭供役地整筆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原告邱坤潭、邱秀雄及邱坤城等3人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等語。惟此所謂血緣關係是否僅指血親，定義不明確，將致原告之配偶無法使用系爭供役地，有其不合理之處，應認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係指「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始符合當事人之真意。詎被告遲未遵守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將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予原告，且於系爭供役地上放置障礙物阻止原告使用系爭供役地，顯有違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登記內容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邱坤城為兄弟關係，因系爭供役地之部分土地原即作為兩造、邱坤城出通行之道路使用，且於各家停車空間不足時，被告對於其他兄弟於系爭供役地道路附近停放車輛並無反對之意思，基於不改變現況之考量，被告於104年11月11日調解時，乃同意原告及邱坤城通行系爭供役地及停車使用，另慮及系爭供役地道路僅供兩造、邱坤城及其家人通行使用，非不特定人得進出使用，故限制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被告對通行地役權亦無認識，又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且被告之女兒即證人邱貴英叫被告簽署，被告遂以此為本，於未確認內容情況下即於系爭協議書上簽名，然證人邱貴英並無親眼見聞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內容，而依被告之真意，被告僅同意原告、邱坤城依現況通行系爭供役地及停車使用，實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縱認原告得於系爭供役地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之內容應為地租：原告各應自104年起，每年支付地價稅之1/4予被告。另關於使用方法：供原告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是原告主張使用方法設定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顯已逾越雙方約定內容而無理由，且該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應不影響系爭供役地所有權人使用之權利。且被告放置物品於系爭供役地上亦無礙通行之目的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需役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供役地之所有權人，兩造在另案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提供自身所有系爭供役地，供原告做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等情，業據提出系爭需役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系爭協議書、另案二審民事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0號民事判決）等件影本為佐（見本院卷第23至53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系爭供役地之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可認定。
　㈡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有無理由？
　⒈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觀兩造系爭協議書第7條約定：「關於坐落新竹市中隘段第806土地，由邱坤定取得全部所有權，惟邱坤定應將新竹市中隘段第806土地整筆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有關設定相關稅務、代書等費用由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負擔。自104年以後（含104年）之地價稅，應由邱坤定、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平均分擔。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見本院卷第44頁），可知兩造當初約定被告應設定系爭供役地整筆地役權給原告及邱坤城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惟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等情，被告雖辯稱：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且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是上開協議書內容並非被告真意，被告真意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等語，惟觀證人邱貴英證稱：當時兩位見證人，被告律師是林敬哲律師，當初協議書應該是由雙方律師提出來得，我不曉得等語（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觀系爭協議書上確實有林敬哲律師簽名，應可認定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所委任律師為林敬哲律師，且該份協議書是經由兩造雙方律師仔細審閱後再由兩造達成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殊難想像如被告所言並不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何況證人邱貴英證稱：事後我爸問我說為什麼對方要給我錢，我說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認為我爸沒有看過這個協議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亦可知證人邱貴英認為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是由事後被告行為所推定，而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並不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依上開規定，被告自應依兩造約定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將系爭供役地全部設定不動產役權給原告使用。
　⒊原告主張應依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記載方法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等語，惟觀系爭協議書第7條兩造約定之內容既已明顯約定供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及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自該以此為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至於被告雖曾答辯停車時協議上有說只限制給親屬關係之人停，並沒有說要設定不動產役權等語（見本院第90頁），惟被告僅是在說明當初討論時曾有說限制給親屬關係之人且未有將停車設定不動產役權之論述，尚不足以以此認定兩造當初簽訂系爭協議書時即有包括到親屬範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應予駁回。原告既是依系爭契約書之約定而為請求，其請求被告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應與兩造約定內容相符，是原告請求被告告於系爭供役地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應如附表二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請求被告將系爭供役地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役權，供原告永久通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又本件雖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然原告請求被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依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其已為意思表示，性質上不宜假執行，自不予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附表一
		供役土地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建築用地

		580.76平方公尺

		全部



		需役土地標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建築用地

		總面積：226.95平方公尺；需役土地面積：56.737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以及其親屬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　 

		


		


		


		












附表二
		供役土地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建築用地

		580.76平方公尺

		全部



		需役土地標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建築用地

		總面積：226.95平方公尺；需役土地面積：56.737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之人停放車輛。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267號
原      告  邱坤潭  
            邱秀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志諄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邱坤定  
訴訟代理人  徐筱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於新竹市○○段○○○地號土地，依附表二所載登記內容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供原告永久通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五分之四被由告負擔，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將坐落於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登記內容設定不動產役權（下稱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其中使用方法原載名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嗣於民國113年8月5日具狀變更附表內容，將使用方法改為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示方法，經核原告上開所為，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而為請求，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坐落於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需役地）為原告（原告邱坤潭部分係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邱信男名下）與訴外人所共有，毗鄰系爭需役地之系爭供役地則為被告所有。兩造與訴外人邱坤城為解決家族間之財產紛爭，以釐清家產分配，而在邱坤城對被告提起之另案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88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0號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中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其中第7條約定「系爭供役地由被告取得全部所有權，惟被告應將系爭供役地整筆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原告邱坤潭、邱秀雄及邱坤城等3人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等語。惟此所謂血緣關係是否僅指血親，定義不明確，將致原告之配偶無法使用系爭供役地，有其不合理之處，應認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係指「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始符合當事人之真意。詎被告遲未遵守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將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予原告，且於系爭供役地上放置障礙物阻止原告使用系爭供役地，顯有違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供役地依附表一所載登記內容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邱坤城為兄弟關係，因系爭供役地之部分土地原即作為兩造、邱坤城出通行之道路使用，且於各家停車空間不足時，被告對於其他兄弟於系爭供役地道路附近停放車輛並無反對之意思，基於不改變現況之考量，被告於104年11月11日調解時，乃同意原告及邱坤城通行系爭供役地及停車使用，另慮及系爭供役地道路僅供兩造、邱坤城及其家人通行使用，非不特定人得進出使用，故限制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被告對通行地役權亦無認識，又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且被告之女兒即證人邱貴英叫被告簽署，被告遂以此為本，於未確認內容情況下即於系爭協議書上簽名，然證人邱貴英並無親眼見聞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內容，而依被告之真意，被告僅同意原告、邱坤城依現況通行系爭供役地及停車使用，實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縱認原告得於系爭供役地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之內容應為地租：原告各應自104年起，每年支付地價稅之1/4予被告。另關於使用方法：供原告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是原告主張使用方法設定為：供原告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顯已逾越雙方約定內容而無理由，且該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應不影響系爭供役地所有權人使用之權利。且被告放置物品於系爭供役地上亦無礙通行之目的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需役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供役地之所有權人，兩造在另案移付調解時，於104年11月11日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提供自身所有系爭供役地，供原告做為道路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等情，業據提出系爭需役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系爭協議書、另案二審民事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0號民事判決）等件影本為佐（見本院卷第23至53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系爭供役地之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可認定。
　㈡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役權設定，有無理由？
　⒈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觀兩造系爭協議書第7條約定：「關於坐落新竹市中隘段第806土地，由邱坤定取得全部所有權，惟邱坤定應將新竹市中隘段第806土地整筆全部設定通行地役權予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有關設定相關稅務、代書等費用由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負擔。自104年以後（含104年）之地價稅，應由邱坤定、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平均分擔。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見本院卷第44頁），可知兩造當初約定被告應設定系爭供役地整筆地役權給原告及邱坤城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惟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等情，被告雖辯稱：調解過程中未提及通行地役權設定，且系爭協議書非被告所撰打，是上開協議書內容並非被告真意，被告真意未同意就系爭供役地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等語，惟觀證人邱貴英證稱：當時兩位見證人，被告律師是林敬哲律師，當初協議書應該是由雙方律師提出來得，我不曉得等語（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觀系爭協議書上確實有林敬哲律師簽名，應可認定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所委任律師為林敬哲律師，且該份協議書是經由兩造雙方律師仔細審閱後再由兩造達成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殊難想像如被告所言並不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何況證人邱貴英證稱：事後我爸問我說為什麼對方要給我錢，我說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認為我爸沒有看過這個協議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亦可知證人邱貴英認為被告未看過系爭協議書，是由事後被告行為所推定，而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並不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依上開規定，被告自應依兩造約定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將系爭供役地全部設定不動產役權給原告使用。
　⒊原告主張應依如附表一使用方法欄所記載方法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予原告等語，惟觀系爭協議書第7條兩造約定之內容既已明顯約定供邱坤城、邱坤潭、邱秀雄作為道路及停車使用及不得讓無血緣關係停放車輛，自該以此為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至於被告雖曾答辯停車時協議上有說只限制給親屬關係之人停，並沒有說要設定不動產役權等語（見本院第90頁），惟被告僅是在說明當初討論時曾有說限制給親屬關係之人且未有將停車設定不動產役權之論述，尚不足以以此認定兩造當初簽訂系爭協議書時即有包括到親屬範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應予駁回。原告既是依系爭契約書之約定而為請求，其請求被告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應與兩造約定內容相符，是原告請求被告告於系爭供役地不動產役權登記內容應如附表二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請求被告將系爭供役地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役權，供原告永久通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又本件雖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然原告請求被告設定系爭不動產役權登記，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依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其已為意思表示，性質上不宜假執行，自不予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附表一
供役土地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建築用地 580.76平方公尺 全部 需役土地標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建築用地 總面積：226.95平方公尺；需役土地面積：56.737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以及其親屬通行及為其他通行必要之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停車等），不得讓無親屬關係之人停放車輛　      


附表二
供役土地標 示  坐　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設定權利範圍  新竹市中隘段  806 丁種建築用地 580.76平方公尺 全部 需役土地標示 坐　　 落       新竹市中隘段  997 甲種建築用地 總面積：226.95平方公尺；需役土地面積：56.7375平方公尺 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 權利價值　   新臺幣202,601元     存續期間　   永久　　　　　　　　　　　　　　　　      設定目的　   通行　　　　　　　　　　　　　　　　      地租　　　   無     預付地租情形  無     使用方法　   供原告通行及停車使用，不得讓無血緣關係之人停放車輛。　      
  


